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職員在職進修暨研習規定 
 

91 年 3 月 4 日行政會議通過 

91 年 4 月 8 日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9 月 16 日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12 月 2 日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6 月 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0 月 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9 月 1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9 月 26 日( 96 )德秘通字第 003 號修正公布 

97 年 11 月 1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 月 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 月 11 日( 99 )德人通字第 002 號公布 

100 年 9 月 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9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3 月 11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3 年 4 月 7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3 年 11 月 3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 4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5 月 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6 月 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3 月 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5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3 月 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4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1 月 9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3 年 7 月 1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114 年 5 月 14 日德人字第 1140004971 號公布 

中華民國 115年 3月 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115年 3月 20日德人字第 1150002515號公布 

 

第一條 (目的與依據)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職員學習新知，充實專業知能，以提高行政

效率及服務品質，並促進行政革新，特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

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職員在職進修暨研習規定」（以下簡稱本規

定）。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規定所稱職員，包含專任職員(含雇員)，專案人力，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從事與職務

相關之研習亦適用本規定。 

第三條 (進修、研習範圍) 

本校職員視工作需求或本校人才培育計劃，得申請進修或研習： 

一、進修:包括學位進修及專業培訓 

(一)學位進修:非上班時間，於國內經教育部認可之各級學校在職進修學位。 

(二)可增進職務知能之專業培訓，其時間於三個月內達七天或四十小時以上。 

二、研習: 

(一)校內辦理之教育訓練或專題演講。 

(二)赴國內公、民營機構、學校研習，內容應與現職行政工作相關，時間以七天內

為原則。 

第四條 (進修條件)  



 

參加進修或研習應以增進職務知能為原則，其申請條件如下: 

一、在本校服務滿三年以上。 

二、學位進修或進修時間在半年以上者，最近三年至少有兩年考列在甲等以上，未受任

何懲處者。 

三、非學位進修者，最近一年考績應在乙等以上，未受任何懲處者。 

專案人力不適用前項第一款進修申請條件。  

第五條 (進修申請及審查) 

申請進修學位時，應於進修前六個月檢附進修申請表暨計畫書(附件一)，提送人事評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申請進修及補助。 

以不影響本校行政之正常運作為前提，每一學年度進修人數以各一級單位一人、全校行

政人員總人數以不超百分之三為限；若單位人數在十人以上者，得增一人。 

但秘書室、會計室、人事室及推廣教育中心合併為一個單位計算，通識教育中心及各院、

系、學位學程合併為一個單位計算。 

若有超額申請時，依申請者近三學年度之績效評量成績、年資、學歷為進修優先序；各

項評比優先序以評量成績最優、年資較長者、學歷較低者為先。 

審議如評分相同時，以校務貢獻評分較高者為第一優先，年資較長者次之，學歷較高者

再次之。審議前，得要求申請人之單位主管提供書面意見，供人事評議委員會參考。 

申請學位進修以二年為原則，如確有必要，得敘明充分事由，專案報准延長進修時間，

延長時間至多以二年為上限。 

未依程序提出進修申請者，不予補助。 

第六條 (進修義務與賠償) 

申請獲准學位進修或進修時間在半年以上者，應簽訂進修合約書(附件二)，完成進修後

應依進修年數同等比例履行返校服務之義務，如違反合約規定時，違約年(學年)度不得

考列甲等以上，並依合約辦理賠償事宜，於離職證明亦予以述明。 

職員進修期間，年度考列丙等以下或連續兩年考列乙等者，本校得終止其進修計畫與合

約，並視同違約，情節重大者，得以解聘。 

第七條 (研習申請) 

研習包括校內辦理及個人參加校外研習。 

校內辦理各項研習活動、專題演講、教育訓練：主辦單位應於三週前提出計畫書，會簽

相關單位，簽報校長核可後始得辦理。 

參加校外研習、訓練、推廣教育課程：應於一週前，檢附課程內容併同申請表，送交相

關單位簽核，簽報校長核可後始得參與研習，如因承辦單位之故，至遲須於參加前完成

申請，事後補辦不予受理。 

第八條 (經費補助) 

補助項次與補助原則如下： 

一、學位進修：補助進修學雜費，學雜費以註冊單據實報實銷，每人每學期碩士以新

臺幣 25,000 元為上限，補助期間以二年為原則，得視需求至多予以延長二年。 



 

二、國內公民營機構研習： 

（一）報名費：每一課程以新臺幣 4,000 元為原則，超過則須以專案簽報校長核准。 

（二）交通膳雜費：依本校教職員工差旅費規定支給。 

（三）主辦單位有提供之部分，不再補助。 

三、推廣教育課程：補助學費以註冊單據實報實銷，每人每學期以新臺幣 5,000 元為

原則，超過則須以專案簽報校長核准。 

四、本校辦理之各項研習活動(含專題演講、教育訓練)可申請講師鐘點費、講義印刷

費、膳費、雜支等補助。 

（一）鐘點費(單位新台幣元/節)：聘請校外專家學者新臺幣 2,000 元、聘請校內

人員新臺幣 1,000 元，每節為 50 分鐘，其連續二節為 90 分鐘，未滿者減

半支給。 

（二）講義印刷費：每人每次以新臺幣 400 元為上限。 

（三）膳費：研習活動 3 小時以上未滿 4 小時支用上限為新臺幣(以下同)120 元/

人，4 小時以上未滿 8 小時支用上限為 160 元/人，8 小時以上支用上限為

280 元/人。 

（四）雜支：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辦理。 

各項研習與訓練課程，每人每年補助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15,000 元。如因業務特殊需求，

由學校指派參加之研習或訓練，得專案簽報校長核准後予以補助。 

第九條 (經費核銷程序) 

各項研習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心得報告、研習證明書或結業證書(無則免附)

影本，併同支出憑證黏存單，送相關單位簽核，由人事室彙總提人事評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辦理請款事宜。 

參加各項研習、活動之經費由申請人先行墊付，承辦各項活動得申請預付款支應。 

進修學位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當學期成績單、心得報告及註冊單據後，送

相關單位簽核並辦理請款。 

第十條  (經費來源) 

本規定各項研習費用均須憑據報銷，經費來源包括「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

發展經費」與學校配合款。 

第十一條 (辦法之修訂) 

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職員進修申請表暨計畫書 
        學年度                              填表日期：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最 高 學 歷 
                     ( 學 校 院 )                                               

所(系)      年畢(肄)業  
學 位 別  

進 修 期 間 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共     年    個月 

進 修 方 式 
□學位學校： 

□其他                                       

進 修 主 題  

進 修 計 畫 

說      明 

(就進修之主題與現職之關聯性及助益填寫) 

單 位 主 管 

意     見 

□同意 

□不同意：                                                

申請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人事室 校長簽核 

    

（由人事室填寫） 

經費

補助

審核 

結果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 通過同意補助金額新台幣_____________元整。 

□ 未通過 

  



 

附件二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職員在職進修合約書 

立書人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與           (以下稱乙方) 

乙方擬申請在職赴                     進修，經甲方核准進修後，雙方訂立條

款如下： 

一、進修期間：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共     年    月。 

二、乙方於進修期間仍應遵守本校規定，並於完成進修後返校服務，未完成返校服

務義務時不得主動離職或再申請進修。 

返校服務時間以進修年數同等比例計算，未滿半年以半年計；未完成相對

服務期間離職者視為違約。 

三、乙方如中斷進修，自失去進修資格之時起，二年內不得主動離職或再申請進修，

並應賠償違約金。 

四、未完成本合約之違約金計算方式如下 

1.(未履行義務之年數)＊（進修起始學年之本俸壹個月），「進修年數」以一年

為一基數，未滿半年以半年計。 

2.歸還進修期間由甲方補助之費用，無補助則免。 

五、乙方之連帶保證人須對乙方違反本合約第二點、第三點之事項，或履行返校服

務期限間因個人原因免職或不續聘，負連帶保證之責。 

六、進修期間甲方得視乙方需求協助調整上班時間，惟該調整不得影響單位業務之

運作；若進修期間考績達丙等時應停止進修並返還補助費用。 

七、本合約壹式參份，甲乙雙方及保證人各執乙份以為憑。 

甲方：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關防）負責人：            （簽章） 

乙方：                   （簽章）身分證字號：                       

保證人：               （簽章）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補助職員參加研習/進修推廣課程申請表 

姓 名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單   位  職 稱  

研習會 

名   稱  主辦單位  

經費補
助依據 
條 款 

職員在職進修暨研習規定第   條第   項第   款 

研 習 
方 式 

□參加研習□參加推廣教育課程，名稱：                                          

研 習   
時  間 

自   年    月    日 (星期    )至   年   月   日 (星期   )止， 
計    天 

研 習 
地 點 

 研習地點  

申 請 

經 費 

總金額：          元 

(含□報名費       □學費/註冊費________□交通費      □住宿費       

□膳雜費        

□其他        ) 

附 件 
1.□研習/研討會會議公文。2.□課程表/議程。 
3.□報名文件。           4.□其他： 

申請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人事室會簽 會計室會簽 校長核定 

     

（由人事室填寫） 

經費

補助

審核 

結果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人事評議委員會 

□ 通過同意補助金額新台幣_____________元整。 

□ 未通過 

 

 

 


